
 

 
 

 

有關修訂《匯款業務收費表》、《「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收費表》、

《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及《人民幣業務附加說明》的通知 
 

感謝使用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的銀行服務。茲通知本行已修訂《匯款業務收費表》、

《「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收費表》、《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和《人民幣業務附加說明》有關電匯

的收費及說明，並由2026年1月16日（「生效日」）起生效，修訂詳情如下。 

 

一、《匯款業務收費表》的主要修訂概述： 

1. 新增南商直通快匯、長者約期匯款、特快轉賬收費項目；及 

2. 適應性調整收費表內容的表述方式。 

修訂詳情請參閱隨函附錄一《匯款業務收費表》。 

二、《「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收費表》的修訂： 

（修訂處以底線顯示，刪除處以刪除線顯示） 

項目 收費 / 説明的修訂詳情 

（修訂處以底線顯示，刪除處以刪除線顯示） 

 (2026 年 1 月 16 日起生效) 

電匯 每次  HKD105 

特快轉賬 

(RTGS/CHATS) 

中銀香港或集友銀行賬

戶 

# 其他銀行賬戶 

豁免 

每筆  HKD55 

 匯款業務相關收費詳情，請參閱以下網頁路徑

： 

特快轉帳 (RTGS/CHATS)：本行網頁>企業銀行>服務

收費表>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 

其他匯款業務（包括電匯）：本行網頁>企業銀行>服務收費

表>匯款業務收費表 

 

 # 「中銀香港」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集

友銀行」指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三、《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的修訂 

（修訂處以底線顯示，刪除處以刪除線顯示） 

部分  修訂詳情  



 

 
 

第 18 - 19 

頁  客戶所辦理的匯款，可能涉及一種或以上的費用，例如：匯

款銀行查詢及手續費(包括電報費）、中轉銀行機構及收款銀行

等之任何費用，當中收費模式視乎情況而定。客戶 可選擇由

收款方支付該等收費。 

電匯：本行會按客戶“電匯匯款申請書”上所提供資料，通過

「環球銀行財務電訊協會」(SWIFT）的電腦網絡系統或「南商

直通快匯(NFR)
註三
」的跨境匯款直連通道、電傳或以電報形式，

通知國內外分行或代理行，把款項轉交收款銀行，再交付予收

款人。匯款一旦交付予收款銀行或入賬予收款人，匯款過程即

完  成(俗稱解付）。 

第 19 - 20 頁 註三：「南商直通快匯」適用於收款人為南洋商業銀行(中國)

有限公司（「南商中國」，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公

司，為本行的全資子公司）客戶的直接匯款或經南商中國作為

中轉機構轉匯至中國境內其他指定銀行。中國境內的指定銀行

名單由南商中國提供，客戶可與本行職員查詢或透過網上/手機

銀行查看。南商直通快匯適用貨幣如下表所列。南商直通快匯

項下的人民幣匯款服務僅適用於企業客戶使用，如個人客戶需

辦理跨境人民幣匯款至中國境內銀行，可選擇透過電子渠道使

用本行的「跨境支付通」或「SWIFT電子匯款」 服務辦理，或

到訪本行分行使用本行的「電匯」服務辦理。 

 

「南商直通快匯」適用貨幣 

客戶類

型 

項目 適用貨幣類型 

企業客

戶 

匯款至南商中

國 

港元、美元、歐元、澳元、瑞士法

郎、丹麥克朗、日圓、挪威克朗、

紐西蘭元、瑞典克朗、新加坡元、

泰銖、加拿大元、英鎊、人民幣 

匯款至中國境

內其他指定銀

行 

(由南商中國

作為中轉機構

轉) 

人民幣 

個人客

戶 

匯款至南商中

國 

港元、美元、歐元、澳元、瑞士法

郎、丹麥克朗、日圓、挪威克朗、

紐西蘭元、瑞典克朗、新加坡元、

泰銖、加拿大元、英鎊 
 



 

 
 

第 21 頁 即使本行接受客戶有關申請並代為辦理，但若趕不及中止或暫緩

匯款過程，當匯款一經解付，本行、有關中轉銀行機構、分行、

代理銀行及收款銀行，在法律上均無權力強制收款者退回或不提

取有關款項。若因此未能完成有關退匯或更改 匯款資料要求，本

行及有關機構和銀行，均不須負上任何責任，也不會發還有 關之

手續費。 

 

匯入匯款須逐筆酌收手續費(包括本行、中轉銀行機構、匯出銀

行、代理銀行等費用）。 

 

四、《人民幣業務附加說明》的修訂 

（修訂處以底線顯示，刪除處以刪除線顯示） 

部分  修訂詳情  

第 4-5 頁 電匯本行會按客戶“電匯匯款申請書 ”上所提供資料，

通過『環球銀行財務電訊協會(SWIFT)』的電腦網絡系統

或「南商直通快匯(NFR)
註三
」的跨境匯款直連通道、電傳或

以電報形式，通知清算行或代理行，把款項轉收款銀行，

再交付予收款人。 

- (只適用於個人客戶) 香港居民個人客戶委辦匯

至內地的跨境人民幣匯款，收款人及匯款人必須

為同一人 

- (只適用於個人客戶) 委辦人民幣匯款，匯款金

額若設定有金額上限，則本行不接受辦理超逾金

額上限之匯款。 

註三：「南商直通快匯」適用於收款人為南洋商業銀

行(中國)有限公司（「南商中國」，一家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的公司，為本行的全資子公司）客

戶的直接匯款或經南商中國作為中轉機構轉匯

至中國境內其他指定銀行。中國境內的指定銀

行名單由南商中國提供，客戶可與本行職員查

詢或透過網上/手機銀行路徑查看。南商直通快

匯項下的人民幣匯款服務僅適用於企業客戶使

用，有關服務詳情及其他適用貨幣請參照本行

的《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如個人客戶需辦

理跨境人民幣匯款至中國境內銀行，可選擇透

過電子渠道使用本行的「跨境支付通」或「SWIFT

電子匯款」服務辦理，或到訪本行分行使用本行

的「電匯」服務辦理。 

 



 

 
 

如客戶於生效日或以後仍繼續使用本行相關服務，則將被視為同意有關修訂。如客戶不接納有關

修訂，本行可能無法繼續為客戶提供有關服務。 

 

有關本行《匯款業務收費表》、《「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收費表》《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及

《人民幣業務附加說明》的其他項目詳情，請瀏覽本行網頁以下路徑: 

 

《匯款業務收費表》 本行網頁 > 個人銀行/企業銀行 > 服務收

費表 > 匯款業務收費表 

《「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收費表》 本行網頁 > 企業銀行 > 企業網上銀行 > 

「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收費 

《零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 本行網頁 > 個人銀行/企業銀行/ > 其他服

務 > 服務條款、規則及服務說明 > 零售銀

行服務一般說明 

《人民幣業務附加說明》 本行網頁 > 個人銀行/企業銀行 > 其他服

務 > 服務條款、規則及服務說明 > 人民幣

業務附加說明 

 

由生效日起，於上述網頁僅能下載《匯款業務收費表》、《「企業網上銀行」服務收費表》、《零

售銀行服務一般說明》及《人民幣業務附加說明》修訂後的版本。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行職員或致電個人客戶熱線(852)2616 6628或企業客戶熱線(852)2616 

6638查詢。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謹啟 

2025 年 11 月 15 日 

 

  



 

 
 

附錄一 

匯款業務收費表 

(2026 年 01 月 16 日生效) 

匯出匯款 

項目 收費 / 說明 

電匯 發出電匯 

(匯款至香港境外國家

/地區 或 以港元/美

元/歐元/人民幣以外

之貨幣匯款至本地其

他銀行) 

透過分行辦理 每筆港幣200元 

(於星期一至五(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後經

本行分行遞交而須當天處理之匯款指示，

需加收港幣40元。) 

透過電子渠道辦理 個人客戶：每筆港幣65元 

企業客戶：每筆港幣105元 

南商直通快匯
1
 匯款至

「南商中

國
7
」 

透過分行辦

理 

個人客戶：豁免 

企業客戶：每筆港幣100元 

透過電子渠

道辦理 

個人客戶：豁免 

企業客戶：每筆港幣50元 

以人民幣

匯款至中

國內地指

定銀行 

透過分行辦

理 

個人客戶：不適用 

企業客戶：每筆港幣100元 

透過電子渠

道辦理 

個人客戶：不適用 

企業客戶：每筆港幣50元 

給收款人附言的處理

費 

透過分行辦理 每筆首十個中文字符或首十個英文單詞可

獲豁免； 

超額收費每筆港幣100元 

透過電子渠道辦理 豁免 (每筆最多容許輸入二十四個中文字

符或一百四十個英文字符) 

額外電報費 

(當交易需要發送多於一個SWIFT/電子報文) 

每個港幣100元 

代理銀行費用
4
 

(適用於費用承擔方式

為「本行及所有代理

銀行費用由匯款人支

付」的匯款交易)
                                    

美元 匯款至所有

國家或地區 

(內地除外) 

每筆港幣160元 

歐元 匯款至所有

歐元區 

匯款金額EUR100歐元或以下 : 不預收； 

匯款金額EUR100歐元以上至EUR12,500歐

元或以下: 每筆EUR25歐元； 

匯款金額EUR12,500歐元以上: 每筆EUR35

歐元 

英鎊 匯款至英國

或愛爾蘭 

每筆GBP20英鎊 

日圓 匯款至日本 每筆匯款金額之 0.05%，最低 JPY3,000

日圓 



 

 
 

其他 每筆港幣200元 

更改 / 取消 / 退匯的手續費
2
 

電匯：每筆港幣220元；另需付代理銀行收

費
 3 

特快轉賬 (RTGS/CHATS)：每筆港幣150元 

查詢匯款情況 以SWIFT/電子報文方式

查詢 

電匯：每筆港幣220元；另需付代理銀行

收費
 3 

特快轉賬 (RTGS/CHATS)：每筆港幣150元 

以長途電話查詢 每筆港幣100元 

長者約期匯款
5
 建立或更改長者約期匯款

指示 

每筆港幣20元 

終止長者約期匯款指示 豁免 

匯款 

(以社會福利署發放轉款

每筆計) 

匯款金額等值港幣1000元或以下：豁免 

匯款金額等值港幣1000元以上：每筆港幣

30元 

「人民幣快匯通」約

期匯款 
建立約期匯款指示 豁免 

更改或終止約期匯款指示 每筆港幣100元 

匯款 每筆港幣50元 

(另需付每次匯出匯款的相關費用) 

撥款至本 

地其他銀 

行
4
 

特快轉賬(RTGS/CHAT)

調撥港元/美元/歐元/

人民幣款項至其他銀

行 

透過分行辦理 每筆港幣180元 

透過電子渠道辦理 個人客戶：豁免 

企業客戶： 

中銀香港或集友銀行賬戶
7
：豁免； 

其他銀行賬戶：每筆港幣55元 

匯票 簽發匯票的手續費 即日取：每張港幣100元 

下一個工作日取：每張港幣80元 

申請取消已簽發匯票 / 退匯的手續費 每張港幣200元 

申請匯票掛失及止付的手續費 每張港幣250元 

(匯票掛失需另加銀行公會收費，現每張

為港幣140元；如有修改，將不另行通知) 

無兌換手續費 

(適用於以港幣匯款至中國內地及澳門以外地區) 

按首 USD50,000美元 (或等值) 的 0.25%

計算，餘額免收 (最低收費為每次 港幣

100元)； 

另加有關每次匯出款項服務費。 

 

  



 

 
 

匯入匯款 

項目 收費 / 說明 

將款

項存

入本

行戶

口 

電匯
6
 匯款金額港幣500元的等值或

以下 

豁免 

匯款金額港幣500元等值以上 每筆港幣60元 

由其他本地銀行通過

RTGS/CHATS撥款至本

行 (港元/美元/歐元

/人民幣) 

匯款金額港幣500元的等值或

以下 

豁免 

匯款金額港幣500元等值以上 個人客戶：豁免 

企業客戶：每筆港幣15元 

匯票 豁免 

由「南商中國
7
」

  
撥款至本行 豁免 

經本地銀行問價 豁免 

經本地銀行要求保付 電匯：不適用 

匯票：每張港幣100元 

經本行代收以匯票支付 電匯：每筆港幣100元 

匯票：每張港幣100元 

以SWIFT/電子報文方式查詢 每筆港幣100元 

 

其他服務 

類別 項目 收費 / 說明 

圖文傳真 本地 (五頁以內) 每次港幣50元 

香港境外 (兩頁以內) 每次港幣100元 

超過指定的頁數 每頁另加港幣50元 

補發通知書 / 收條副本 一年內 每頁港幣50元 

一至二年 每頁港幣100元 

二至三年 每頁港幣150元 

三至四年 每頁港幣200元 

四至五年 每頁港幣250元 

五至六年 每頁港幣300元 

六至七年 (最多七年) 每頁港幣350元 

 

附註： 

1. 「南商直通快匯」適用於收款人為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南商中國」，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公司，

為銀行的全資子公司）客戶的直接匯款或經南商中國作為中轉機構轉匯至中國境內其他指定銀行。中國境內的指定銀行

名單由南商中國提供，客戶可與本行職員查詢或透過網上/手機銀行以下路徑查看： 

- 企業手機銀行/網上銀行路徑：轉賬/匯款 > 南商直通快匯 > 銀行名稱選擇欄位； 



 

 
 

- 個人手機銀行路徑：轉賬 > 海外匯款 > 南商直通快匯 > 收款銀行名稱選擇欄位；及/或 

- 個人網上銀行路徑：轉賬/繳費 > 匯款到海外賬戶 > 南商直通快匯 > 收款銀行名稱選擇欄位。 

南商直通快匯適用貨幣如下表所列。南商直通快匯項下的人民幣匯款服務僅適用於企業客戶使用，如個人客戶需辦理跨

境人民幣匯款至中國境內銀行，可選擇透過電子渠道使用本行的「跨境支付通」或「SWIFT電子匯款」 服務辦理，或到

訪本行分行使用本行的「電匯」服務辦理。 

 

「南商直通快匯」適用貨幣 

客戶類型 項目 適用貨幣類型 

企業客戶 匯款至南商中國 港元、美元、歐元、澳元、瑞士法郎、丹麥克朗、日圓、挪威克

朗、紐西蘭元、瑞典克朗、新加坡元、泰銖、加拿大元、英鎊、

人民幣 

匯款至中國境內其他

指定銀行 

(由南商中國作為中

轉機構) 

人民幣 

個人客戶 匯款至南商中國 港元、美元、歐元、澳元、瑞士法郎、丹麥克朗、日圓、挪威克

朗、紐西蘭元、瑞典克朗、新加坡元、泰銖、加拿大元、英鎊 

2. 匯款人需承擔本行、其他代理銀行及/或收款銀行因相關處理而引致的任何費用及開支，匯款人收到的退款金額一般少於

原來之匯款金額。 

3. 代理銀行費用是指代理機構、中轉機構、結算機構及/或收款機構(統稱「代理銀行」)等銀行/機構處理匯款的費用及本

行的額外處理費用的統稱。 

4. 如費用承擔方式為 “本行及所有代理銀行費用由匯款人支付”的匯款交易，本行有權於辦理匯款時預收代理銀行費用。

本行按實務上代理銀行一般徵費記錄或相關收款銀行的徵費紀錄釐訂而不作通告，預收的金額不會退回；但，如實際徵

收的費用高於預收的金額，本行則有權收回差額。另外，請注意： 

- 因這種收費選擇涉及較多工作，有關銀行/機構銀行向匯款人的徵費一般比較由收款人承擔高。 

- 由於其他銀行的業務慣例不受本行控制、或本行與收款銀行無直接代理銀行關係，本行將無法保證收款人將會全

額收到匯款. 

5. 長者約期匯款適用於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養老計劃、廣東計劃或福建計劃的受惠人/受委人。 

6. 當匯款銀行將美元匯款到本行時，匯款銀行可能會發出多於一個電報至本行，本行會於該筆匯款金額中扣除額外USD5美

元或等值費用。而美元以外的匯入匯款，則豁免此收費。  



 

 
 

7. 「南洋商業銀行」或「本行」指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南商中國」指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中銀香港」指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集友銀行」指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 以上收費未能盡錄，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 收費謹供參考，本行保留權利調整有關費用。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謹啟 

 


